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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    

 

、订立本产 合 的 的、 据和 。 

1、订立本产 合 的 的 保护 合法 ， 本产

合 当 的 利 ，规范产 。 

2、订立本产 合 的 据 《 华 共和国 法》（

简称“《 法》”）、《 华 共和国合 法》（ 简称“《合

法》”）、《 金办法》（ 力 和 会保 部、财 部令第

36 号）（ 简称“第 36 号令”）、《 金基金管理办法》（

力 和 会保 部令第 11 号）（ 简称“第 11 号令”）、《关

扩大 金基金 范 的 》（ 简称“第 23 号 ”）、《关

金 老金产 关 的 》（ 简称“第 24 号 ”） 、

《 金基金管理 办法》（ 简称“第 92 号 ”）和

关法 法规。 

3、订立本产 合 的 等 、诚 、充分保护

合法 。 

二、产 合 规定产 合 当 间 利 关 的基本

法 件， 产 关的 及产 合 当 间 利 关

的 何 件或表 ， 本产 合 冲 ，均 产 合

。产 合 当 按 第 24 号 、 、产 合 及

关规定 利、承担 。 

产 合 的当 包括 管理 和产 份额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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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产 合 得产 份额，即成 产 份额持 和本产 合

的当 ，份额持 当 并不 产 合

必 件， 持 产 份额的 本 即表 对产 合 的承

和接 。 金计划 产或 金计划 合 产、

金计划 产或 金计划 合 产 老金产 ，

金计划 或 金计划 合 管理 、

金计划 或 金计划 合 管理 代

老金产 的 ， 老金产 份额持 。 

、 金丰 股 老金产 管理 第 24 号 、

产 合 及 关规定 集发 ，并经 力 和 会保 部（

简称“ 部”）备案 。 

老金产 经 部备案 ，并不表 对 老金产 的价

和 出 的 断或 保 ， 不表 老金产

风 。 

管理 尽 、诚 、谨 的 管理和

产 产，但不保 本产 定 利， 不保 低

。 

、 管理 本产 合 及本产 的 ，

及界定产 合 当 间 利 关 的， 产 合

冲 ， 产 合 。 

、 保 产的来 及 合法。

当 读本产 合 及 ，了解 关 利、 ，充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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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产 的 风 并 承担 的 风 ， 出

决策， 承担 。 

、本产 按 国法 法规成立并 ， 产 合 的

届 的法 法规的 规定不 ， 当 届 的法

法规的规定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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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      

 

本合 ，除非 另 ， 列词 或简称具 含

： 

1、产 或本产 ： 国国际金 股份 公 第 11

号令、第 24 号 等 关规定发 ，并经 部备案 过的 金丰

股 老金产 ； 

2、 管理 ： 国国际金 股份 公 （“ 金公 ”）； 

3、 管 ： 国建 股份 公 ； 

4、本合 、产 合 或本产 合 ： 《 金丰 股 老

金产 管理合 》及对 的 何 订和补充； 

5、 ： 《 金丰 股 老金产 》

及对 的 何 订和补充； 

6、 管合 ： 管理 管 就本产 订的《 金丰

股 老金产 管合 》及对 的 何 订和补充； 

7、法 法规： 华 共和国 并公布 的法 、

法规、部 规 、 法解 及规范 件等； 

8、第 36号令： 2016 12 20 经 力 和 会保 部

第 114次部 会 过，财 部 过， 2018 2 1

的《 金办法》； 

9、第 11 号令： 2011 1 11 力 和 会保 部第

58 次部 会 过， 国 保 监督管理 会、 国 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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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管理 会 过， 5 1 的《 金基金管理

办法》； 

10、第 23 号 ： 2013 3 22 发 的《关 扩大

金基金 范 的 》； 

11、第 24 号 ： 2013 3 22 发 的《关

金 老金产 关 的 》； 

12、第 92号 ： 2016 9 28 力 和 会保 部、

财 部 发 的《 金基金管理 办法》； 

13、 部： 力 和 会保 部； 

14、 保 监督管理机构： 国 保 监督管理

会； 

15、 金： 及 工 法参加基本 老保 的基

础 ， 建立的补充 老保 度。 

16、 金计划： 将单个或多个 交付的

金基金单独或集合进 管理的计划， 金方案和

金基金管理合 等法 件 成。 

17、 金： 机关 单 及 工 参加机关

单 基本 老保 的基础 ，建立的补充 老保 度。 

18、 金计划： 管理 金基金，根据 关法 法规

规定 代理 发 的 金基金管理单 。 

19、产 合 当 ： 产 合 ，根据产 合

利并承担 的法 ，包括 管理 和份额持 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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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、 ：将 金基金 老金产 的 金计

划或 金计划 合， 及将 金基金 老金产

的 金计划或 金计划 合，本合 简称

； 

21、份额持 ： 管理 金计划、 金计

划 合、 金计划或 金计划 合（ 老金产

）定 老金产 。 据本合 得产 份额后，即

成 本产 份额持 ，本合 简称份额持 ； 

22、产 ： 机构 传 介产 ，办理产 份额

的 购、 回、 换等 ； 

23、 机构： 国国际金 股份 公 ； 

24、 册登记 ： 产 登记、存管、 和结 ，具

包括份额持 户的建立和管理、份额 册登记、

、 及交 、建立并保管份额持 册等； 

25、 册登记 ： 办理 册登记 的机构。本产 册登

记 国国际金 股份 公 ； 

26、产 户： 册登记 开立的，记 持

的、 管理 管理的产 份额 额及 变动 况的 户； 

27、 金 管 户： 交 管产 产而 立的

存款 户； 

28、产 ： 管理 到 部关 老金产 备

案 函， 产 笔 购 金到 的 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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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、产 ： 产 合 规定的合 出 后，

部出具的 或 决定 函 的 ； 

30、产 合 ： 成 本产 份额持 ； 

31、产 合 ： 产 出 后， 部出具的

或 决定 函 的 ； 

32、存 ： 产 合 间的不定 ； 

33、交 ： 海 交 、 交 的 常

； 

34、工 ： 华 共和国境 公 常对 的 何

，包括 华 共和国 府 布 临 工 的 或

，但不包括法定节假 及临 工 的 或 ； 

35、T ： 机构 规定 间 理 购、 回或

的开放 ； 

36、T+n ： T 第 n 个工 （不包含 T ）； 

37、开放 ： 可 办理产 份额 购、 回或

的 ； 

38、开放 间： 开放 产 接 购、 回或 的

间段； 

39、 购： 本产 开放 间， 购 本产 份额

的 ； 

40、 回： 本产 开放 间，份额持 按本合 规定的

件 出本产 份额的 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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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、产 换： 产 份额持 按 本产 合 和 管理

届 公告规定的 件， 将 持 管理 管理的

老金的产 份额 换 管理 管理的， 册登记

办理 册登记的 老金产 份额的 ； 

42、巨额 回： 本产 单个开放 ，产 净 回 （ 回

份额 加 产 换 出 份额 后扣除 购 份额

及产 换 份额 后的 额）超过 工 产

份额的 10%； 

43、 ： 币 ； 

44、产 ： 产 利 、 、公 价 变动

和 扣除 关费 后的 额； 

45、产 产 ： 产 的各类 价 、 存款本

、产 购款及 产的价 和； 

46、产 产净 ： 产 产 减 产 负 后的价 ； 

47、产 份额净 ： 计 产 产净 除 计 产 份

额 ； 

48、产 产估 ： 计 估产 产和负 的价 ，

定产 产净 和产 份额净 的过程； 

49、 定 ： 部 定的 进 本产 的互

联 ； 

50、不可抗力： 本合 当 法 见、 法克服、 法避

， 本合 后发 的， 本合 当 法 部或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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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合 的 何 件，包括但不 洪 、地 、 风及

害、 、 、火 、 发 公共 件、 府 、

、 发 电、 故 、 黑客攻击及 传 断或 发

件、 册登记机构非 常 或 、 交 非 常

或 交 ， 及 交 、 国 登记结 公

、 国 登记结 公 、 间 场 股份

公 等 交 和结 机构及 的交 故 、 策、法 、

法规、监管规 的 改或监管 调 等（包括但不 监管/ 管

部 或 出 本合 关的 何 或口 的规

、规范、 策、 、 令、 、备 、 见或 答等）等； 

51、 ：本合 的 均 接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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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 承  

 

、 保 产的来 及 合法，并 充分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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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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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

3、本产 产不得 接 ，但 股 、分离交

可 换 等 而 获得的 ， 当 交

10 个交 出。 

4、本产 家 发 的股 、单 发 的

短 、 据、金 、 （公 ） 、可 换 （含

分离交 可 换 ），单 基金，分别不得超过该

发 量、该基金份额的 5%；按 公 价 计 ， 不得超过

本产 产净 的 10%。 

5、本产 理财产 、 产 、基础

计划、 定 产管理计划的比例，合计不得超过本产 产净

的 30%。 ， 产 的比例，不得高 本产 产净 的

10%。 

6、本产 单 理财产 ， 产 或 基础

计划、 定 产管理计划，分别不得超过该

理财产 ， 产 、基础 计划 产、 定 产管理

计划管理规 的 20%。 

、 管 。 

国建 股份 公 。 

、产 的 方 。 

开放 。 

、产 的 低 集份额 额和金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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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

八、产 初 和 购 回费 。 

本产 定 均等份额，产 份额的初 币 1.00

。 

本产 不 购、 回费 。 

九、产 存 。 

本产 的存 产 ， 本产 合 规定的产

合 出 后， 部出具的 或 决定 函

。 

、本产 的建仓  

本产 的建仓 3 个 ， 管理 当 本产 初

3 个 产 的 范 及比例符合第 11 号令、第 23

号 、第 24 号 等法规 件规定及本合 的 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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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 产 份额的 购、 回、 换及非交 过户 

 

、 购和 回 办理。 

本产 的 购 回将 过 机构进 。 当按

机构 定的 规 办理产 份额的 购 回。 

管理 开 电话、传 或 等交 方 ， 可

过 方 进 购 回，具 办法 管理 另 公告。 

二、 购和 回的开放 及 间。 

1、开放 及开放 间。 

开放 办理产 份额的 购和 回，具 办理 间

海 交 、 交 的 常交 的交 间，但

管理 根据法 法规、 部的 或本产 合 的规定公告

购、 回 除 。具 办理 间 管理 公布的 间

。 

产 合 后， 出 的 交 场、 交 交

间变更或 况， 管理 将 况对 开放 及开

放 间进 的调 。 管理 管理 官

公告调 即 了告 。 

2、 购、 回开 及 办理 间。 

除法 法规或产 合 另 定 ， 本产 获得 部备案

函，开立 金 管 户后，开 办理 购 ， 本产 合

后，开 办理 回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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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购开 回开 间后， 管理 购、

回开放 管理 官 公告 购 回的开 间。 

管理 不得 产 合 定 的 或 间办理产

份额的 购或 回。 产 合 定 的 和 间

出 购、 回 册登记 接 的， 产 份额 购、

回价格 开放 产 份额 购、 回的价格。 

、 购 回的 。 

1、“ 价” ，即 购、 回价格 当 后计 的

产 份额净 基 进 计 ； 

2、“金额 购、份额 回” ，即 购 金额 ， 回 份

额 ； 

3、当 的 购 回 可 管理 规定的 间 撤

； 

4、 回 “ 进 出” ，即按 购的 后次 进

回； 

5、 机构 的 经 、风 承 力、 金来

及 等，决定 否接 的 购 ，并保 拒绝 何

购 的 利。 

管理 可 法 法规 的 况 ，对 进 调

。 管理 必 规 开 管理 官 公

告。 

、 购 回的程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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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购和 回的 方 。 

必 根据 机构规定的程 ， 开放 的具 办

理 间 出 购或 回的 。 

2、 购和 回的款 付。 

交 购 ，必 额交付 购款 ，

交 回 持 够的产 份额 额，否 交的 购、

回 。 

回 成功后， 管理 将 T＋3 （包括该 ，

T 回 ） 付 回款 。 发 巨额 回 ，款

的 付办法参 本产 合 关 款处理。 

3、 购和 回 的 。 

管理 交 间结 理 购和 回 的当

购或 回 （T ）， 常 况 ，本产 册登记

T+1 对该交 的 进 。T 交的 ，

可 T+1 后（包括该 ） 机构规定的 方 查 的

况。 购不成功， 购款 还给 。 机构对

购、 回 的 理并不代表该 定成功，而仅代表 机

构 接 到 购、 回 。 购、 回的 册登记 的

结果 。 及 机构或 机构规定的方

查 购 回的成交 况，否 ， 得到 册登记 的

而 成的 ， 承担。 

、 购和 回的 量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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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管理 可 规定 次 购和 次 购的 低金额

及 次 回的 低份额，具 规定 管理 届 公告 。 

2、 管理 可 规定 产 户的 低产 份额 额，

具 规定 管理 届 公告 。 

3、 管理 可 规定单个 累计持 的产 份额 ，

具 规定 管理 届 公告 。 

4、 管理 可 法 法规 的 况 ，调 规定 购

金额和 回份额的 量 。 管理 必 调 管理

官 公告。 

、 购和 回的价格、费 及 。 

1、本产 份额净 的计 ，保 到 点后 4 ， 点后第

5 ， 此产 的 或 产 产承担。T 的产

份额净 当 后计 ，并 T+1 公告。 况，经

部 ，可 当 迟计 或公告。 

2、 购、 回费 ： 。 

3、 购份额的计 及 额的处理方 ： 

购份额= 购金额/T 产 份额净  

购的 份额 购金额除 T 的产 份额净 ， 份

额单 份， 计 结果均按 方法，保 到 点后 2

， 此产 的 或 产 产承担。 

4、 回金额的计 及处理方 ： 

回金额= 回份额×T 产 份额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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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金额 回 份额乘 当 的产 份额净 ， 回金额

单 。 计 结果均按 方法，保 到 点后 2

， 此产 的 或 产 产承担。 

、拒绝或 购的 。 

发 列 况 ， 管理 可拒绝或 接 的 购

： 

1、 不可抗力导 产 法 常 ； 

2、 交 、 国金 货交 及 国 间 场等

交 场 交 间非 常 ，导 管理 法计 当 产

产净 ； 

3、发 本产 合 规定的 产 产估 况； 

4、 管理 接 笔或 购 可 会 或 害

产 份额持 利 ； 

5、产 产规 过大， 管理 法 到合 的

，或 可 对产 绩产 负 ，从而 害 产 份额

持 利 的 ； 

6、法 法规规定或 部 定的 。 

发 第 1、2、3、5、6 购 管理 决定

拒绝或 接 的 购 ， 管理 当 管理

官 刊登 购公告。 果 的 购 被拒绝，被拒

绝的 购款 将 还给 。 购的 况 除 ， 管

理 及 恢复 购 的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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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回或 缓 付 回款 的 。 

发 列 ， 管理 可 接 的 回 或

缓 付 回款 ： 

1、 不可抗力导 管理 不 付 回款 ； 

2、发 产 合 规定的 产 产估 况 ， 管理

可 接 的 回 或 缓 付 回款 ； 

3、 交 、 国金 货交 及 国 间 场等

交 场 交 间非 常 ，导 管理 法计 当 产

产净 ； 

4、连 两个或两个 开放 发 巨额 回； 

5、法 法规规定或 部 定的 。 

发 管理 决定 接 的 回 或

缓 付 回款 ， 的 回 ， 管理 额

付； 不 额 付， 管理 可对 回款 进 缓

付，并 管理 官 进 公告。 

出 第 4 ，按产 合 的 关 款处理。产

份额持 回 可 将当 可 获 理部分

撤 。 回的 况 除 ， 管理 及 恢复 回

的办理并 管理 官 公告。 

九、巨额 回的 及处理方 。 

1、巨额 回的 定。 

本产 单个开放 的产 份额净 回 （ 回 份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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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产 换 出 份额 后扣除 购 份额 及产

换 份额 后的 额）超过 工 的产 份额

的 10%，即 发 了巨额 回。 

2、巨额 回的处理方 。 

当出 巨额 回 ， 管理 可 根据产 当 的 产 合

况决定采 处理方 ： 

（1） 额 回：当 管理 力 付 的 部

回 ，按 常 回程 。 

（2）部分 回：当 管理 付 的 回

困 或 付 的 回 而进 的财产变 可 会对

产 产净 成较大波动 ， 管理 当 接 回比例不

低 工 产 份额的 10%的 ，可对 回

办理。对 当 的 回 ， 当按单个 户 回 量 回

量的比例， 定当 理的 回份额；对 回部分，

交 回 可 回或 回。

回的，将 动 个工 继 回， 到 部 回 ；

回的，当 获 理的部分 回 将被撤 。 的

回 工 回 并处理， 并 工

的产 份额净 基础计 回金额， 此类 ， 到 部 回

。 交 回 ， 回

部分 动 回处理。 

（3） 回：连 2 （含本 ）发 巨额 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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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 必 ，可 接 回 ； 经接 的 回

可 缓 付 回款 ，但不得超过 20 个交 ，并 当 管

理 官 进 公告。 合较大比例的 处 封

闭 、 定 、 、 、 板、 场 动 、付款

或 非归 管理 的 成 产 法 常变 /

净 出 份额超过 老金产 可变 产（ 老金产 可变 产

老金产 净 产减 ）， 管理 付 回

款 可不 20 个交 的 。除 ， 管理

法 20 个交 付 付的 回款 ，或 管理

变 过程 产 份额持 利 的 的，

管理 可 管 ，并报 部备案后， 本合

。 

3、巨额 回的公告。 

当发 回并 办理 ， 管理 当 过

寄、传 或 公告等方 3 个交 产 份额持 ，

关处理方法。 

、 购或 回的公告和 开放 购或 回的公告。 

1、发 购或 回 况的， 管理 当

管理 官 刊登 公告。 

2、 购或 回 况 除 ， 管理 开放

公布 近 个交 的产 份额净 。 

3、 管理 可 根据 购或 回的 间， 迟 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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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 管理 官 发布 开放 购或 回的公告； 可

根据 际 况 公告 开放 购或 回的 间，届

不 另 公告。 

、产 换。 

管理 可 根据 关法 法规 及本产 合 的规定决定

开办本产 管理 管理的 老金产 间的 换 ，

关规 管理 届 根据 关法 法规及本产 合 的规定

定并公告，并 告 管 关机构。 

产 换不 费 。 

二、产 的非交 过户 

老金产 的非交 过户 册登记 理 金计

划 、变更、 金计划 合 、变更 管理 、

管理 金 管理 格 而产 的非交 过户 及 册

登记 可、符合法 法规的 非交 过户（可补充 况）。

何 况 ，接 换的 必 法可 持 本产

份额的 。 

办理非交 过户必 供 册登记 供的 关 料，对

符合 件的非交 过户 按 册登记 的规定办理，并按产

册登记机构规定的标 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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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 产 合 当 及 利  

 

、 管理 。 

称： 国国际金 股份 公  

：北京 朝 建国 大街 1号国 大 2 27层及 28

层 

法定代表 ： 军 

金基金管理机构 格 编号：0153 

联 电话：010-65051166 

二、产 份额持 。 

持 本产 份额的 即 对本产 合 的承 和接

， 据产 合 得产 份额，即成 本产 份额持

和产 合 当 ， 不 持 本产 的产 份额。产 份

额持 产 合 当 并不 产 合 或

必 件。 金计划 产或 金计划 合 产、

金计划 产或 金计划 合 产 老金产

， 金计划 或 金计划 合 管理

、 金计划 或 金计划 合 管理 代

老金产 的 ， 老金产 份额持 。 

、 管理 的 利。 

根据第 24 号 及 关规定， 管理 的 利包括： 

1、 产 合 ，根据法 法规和产 合 独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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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管理产 产； 

2、 产 合 及 额的 管理费； 

3、 产 份额； 

4、 据产 合 及 关规定监督 管 ， 管 反了

产 合 及 关法 规定， 呈报 部，并采 必 措 保护

的利 ； 

5、 定或 担 产 册登记 ，办理 册登记 ； 

6、 据产 合 及 关法 规定决定 分 方案； 

7、 产 合 定的范 ，拒绝或 理 购 回

； 

8、 符合 关法 法规和产 合 的 ， 订和调 关

产 购、 回、 换等 的 规 ； 

9、 法 法规和本产 合 规定的范 决定和调 产 的

关费 结构和 费方 ； 

10、 法 法规规定，代表产 产 产

的股东 利、 持 利、基金份额持 利等； 

11、 、更换 、会计 、 经纪 或

产 供服 的 部机构并 定 关费 ； 

12、按 反 、 当 管理、非居 金 户尽 调

查等 关法规、 部 度 对 进 尽 调查、 核，

、 交 、告 等 关 件，对不符合 件或

购 本计划 件的 ，管理 拒绝接 参 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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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、法 法规及 部规定的和产 合 、 定的

利。 

、 管理 的 。 

1、 法 产 ，办理产 份额的 购、 回和登记 ； 

2、办理产 备案 ； 

3、 产 合 ， 诚 、谨 的 管理

和 产； 

4、 备 够的具 格的 进 分 、决策，

化的经 方 管理和 产 产； 

5、保 管理的产 产和 管理 的财产 互独立，对

管理的不 产 分别管理，分别记 ，进 ； 

6、除 据第 24 号 、产 合 及 关规定 ，不得利

产 产 己及 何第 利 ，不得 第 产

产； 

7、 法接 份额持 管 的监督； 

8、采 当合理的措 计 产 份额 购、 回和 价格

的方法符合产 合 等法 件的规定，计 并公告产 产净

， 定产 份额 购、 回的价格； 

9、进 产 会计核 并编 产 财 会计报告； 

10、编 季度和 度产 报告； 

11、 格按 第 24号 、产 合 及 关规定，

及报告 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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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、保 ，不 产 计划、 等。除第

24 号 、产 合 及 关规定另 规定 ， 产 公开

保 ，不 ； 

13、按产 合 的 定 定产 分 方案，及 产 份

额持 分 产 ； 

14、按规定 理 购 回 ，及 、 额 付 回款 ； 

15、按规定保存本产 产管理 活动的会计 册、报表、

记 和 关 料 15 ； 

16、保 够按 产 合 规定的 间和方 ，查 到

产 关的公开 料； 

17、 并参加产 产 ，参 产 产的保管、

理、估价、变 和分 ； 

18、 临解 、 法被撤 或 被 法 告 产 ，及 报告

部并 产 管 ； 

19、 反产 合 导 产 产的 或 害产 份额持

合法 ， 当承担 偿 ， 偿 不 而

除； 

20、 管 反产 合 成产 产 ， 管理

产 份额持 利 管 偿； 

21、 管理 ，代表产 份额持 利

利或 法 ； 

22、法 法规及 部规定的和产 合 、 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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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

、产 份额持 的 利。 

根据第 24 号 及 关规定，产 份额持 的 利包括但

不 ： 

1、分 产 产 ； 

2、参 分 后的 产 产； 

3、 法 法规和本合 定 回 持 的产 份额； 

4、查 或 复 公开 的产 料； 

5、监督 管理 的 ； 

6、对 管理 、 管 、 机构 害 合法 的

法 或 裁； 

7、法 法规及 部规定的和产 合 、 定的

利。 

、产 份额持 的 。 

根据第 24 号 及 关规定，产 份额持 的 包括但

不 ： 

1、 读并 本合 及 关规定； 

2、了解 产 ，了解 风 承 力， 承担 风

； 

3、按 第 24 号 规定的 比例 本产 ； 

4、关 产 ，及 利和 ； 

5、缴 法 法规和产 合 规定的费 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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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 持 的产 份额范 ，承担产 亏 或 产 合

的 ； 

7、不从 何 产 及 产 合 当 合法 的活

动； 

8、返还 产 交 过程 何 获得的不当得利； 

9、法 法规及 部规定的和产 合 、 定的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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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 产 的 管 

 

产 产 管 保管。 管 和 管理 按 第 24 号 、

产 合 及 关规定订立《 金丰 股 老金产 管合

》。订立 管合 的 的 管 管理 间 产

产的保管、 、净 计 、 分 、 及 互监督

等 关 的 利 及 ， 保产 产的安 ，保护产

份额持 的合法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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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   产 份额的登记 

 

、产 的 册登记 。 

本产 的 册登记 本产 的登记、存管、 和结

，具 包括产 份额持 户的建立和管理、份额 册登

记、 的 、 和结 、建立并保管产 份额持

册等。 册登记 按 法 法规、产 合 及 、《 国国

际金 股份 公 老金产 册登记 规 》办理 册登记

。 

二、 册登记 办理机构。 

本产 的 册登记 国国际金 股份 公 办理。

、 册登记 的 利。 

册登记 利： 

1、建立和管理产 份额持 户； 

2、保管产 份额持 开户 料、交 料、产 份额持

册等； 

3、 法 法规 的范 ，对 册登记 的办理 间等

进 调 ，并 关规定 开 管理 官 公

告； 

4、法 法规规定的和产 合 、 、《 国国际金

股份 公 老金产 册登记 规 》 定的 利。 

、 册登记 的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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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登记 承担 ： 

1、 备 够的 办理本产 份额的 册登记 ； 

2、 格按 法 法规和产 合 规定的 件办理本产 份额的

册登记 ； 

3、保存产 份额持 册及 关的 购 回等 记

15 ； 

4、对产 份额持 的产 户 负 保 ， 反该

保 对 或产 带来的 ， 承担 的 偿 ； 

5、法 法规规定的和产 合 、 定的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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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   产 的  

 

、 标。 

刻理解客户风 ， 风 控 的基础 ，对成长

股 和价 股 进 均衡 ， 把 国经济持 步发

和经济 策调 过程 的 机会， 较高的长 定 产 。  

二、产 范 。 

本产 境 ， 范 包括： 存款、国 、

据、 回购、 基金、股 、 理财产 、

产 、基础 计划 定 产管理计划、股 货， 及

等级 级 的金 、 （公 ） 、可 换 （含分离

交 可 换 ）、短 和 据等金 产 。 

法 法规或监管机构 后 ， 管理

当程 后，可 将 范 。 

、产 比例 。 

本产 按 公 价 计 当 ： 

1、 股 、股 基金、混合基金的比例，合计高 产 产

净 的 30%。 回购的 金 额 个交 均不得高 产

产净 的 40%。 

2、本产 参 股 货交 ， 何交 ， 持 的

出股 货合 价 ，不得超过 对冲标的股 、股 基金、混

合基金等 类 产的 价 ；本产 不得 股 货 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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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

3、本产 产不得 接 ，但 股 、分离交

可 换 等 而 获得的 ， 当 交

10 个交 出。 

4、本产 家 发 的股 、单 发 的

短 、 据、金 、 （公 ） 、可 换 （含

分离交 可 换 ），单 基金，分别不得超过该

发 量、该基金份额的 5%；按 公 价 计 ， 不得超过

本产 产净 的 10%。 

5、本产 理财产 、 产 、基础

计划、 定 产管理计划的比例，合计不得超过本产 产净

的 30%。 ， 产 的比例，不得高 本产 产净 的

10%。 

6、本产 单 理财产 ， 产 、基础

计划或 定 产管理计划，分别不得超过该

理财产 ， 产 、基础 计划或 定 产管理计

划 产管理规 的 20%。 

7、本产 可 的 理财产 、 产 、基础

计划的发 ， 类： 

（1）具 “ 金基金管理机构 格”的 、 公 、

保 产管理公 ； 

（2）金 集 公 的控股 公 具 “ 金基金管理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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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”，发 理财产 、 产 、基础 计划

的该金 集 公 的 控股 公 。 

（3）发 理财产 、 产 、基础 计

划的大 或 控股 公 （ 经建立 金计划）。该类

理财产 、 产 、基础 计划仅 大

或 控股 公 的 金计划 ，并 当

大 力 会保 部备案。 

8、本产 可 的 理财产 当符合 列规定： 

（1）风 等级 发 根据 监会 级 ， 风 级

处 风 低的 级或 二级； 

（2） 保 类和保本浮动 类； 

（3） 范 境 场的 贷 产、存款、货币 场工具、

公开发 级 级 的 ，基础 产 发 独立负

管理； 

（4）发 理财产 的 当具 的公

理、良好的 场 和 定的 绩， 个会计 度 经 计的

净 产不低 300 币或 境 板 ， 等级不

低 国 级机构 定的 A 级或 当 A 级的 级别；境

并 国 级的， 等级不低 国际 级机构

定的 级或 的 级别。 

9、本产 可 的 产 当符合 列规定： 

（1） 类集合 金 计划和 金基金 计、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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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单 金 计划； 

（2） 合 当包含 的“ ” 款； 

（3） 等级不低 国 级机构 定的 AA+级或

当 AA+级的 级别。但符合 列 件 的，可 豁 部

级：a．偿 个会计 度 经 计的净 产不低 90

币， 不低 200 币；b． 供 件不

可撤 连带 保 担保的担保 ，担保 个会计 度 经 计

的净 产不低 90 币， 不低 200

币； 

（4）安 担保机 ，但符合 第（3）款 a 规定

风 可控的 可 豁 担保； 

（5）发 产 的 公 当具 的公 理、良好

的 场 和 定的 绩， 个会计 度 经 计的净 产不

低 30 币。 

10、本产 可 的基础 计划 当符合 列规定： 

（1） 毕 关监管机构规定的 合法程 ； 

（2）基础 产 国 、 关部 或 级 府 的

基础 产； 

（3） 合 当包含 的“ ” 款； 

（4） 等级不低 国 级机构 定的 A 级或 当

A 级的 级别； 

（5） 级 A 类、B 类 级方 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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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发 基础 计划的保 产管理公 当具

的公 理、良好的 场 和 定的 绩， 个会计

度 经 计的净 产不低 2 币。 

11、本产 可 的 定 产管理计划 当符合 列规定： 

（1） 结构化分级 定 产管理计划的 级份额； 

（2）不得 货及金 ； 

（3）不得 过 交 的股 ； 

（4）发 定 产管理计划的基金管理公 当具 的公

理、良好的 场 和 定的 绩， 个会计 度 经

计的净 产不低 2 币。 

12、本产 的具 范 和 比例 国家法

法规的 关规定， 监管部 调 关规定 ，经 必 的程

后，本产 范 和 比例可 出 调 。 

13、本产 的建仓 3 个 ， 管理 当 老金产

初 3 个 产 的 范 及比例符合第 11

号令、第 23 号 、第 24 号 等法规 件规定及本合 的 定。

场波动、 公 合并、产 规 变动等 管理 的

本产 不符合第 11 号令、第 23 号 、第 24 号 等

法规 件规定及本合 定的 比例的， 管理 当 关

可 交 10 个交 调 毕。法 法规或监

管部 另 规定的，从 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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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 策 。 

1、股 策  

本 老金产 将 点 掘股 场的 价 ， 精 个股进

二级 场 的 机参 级 场 股 购和定 发， 靠灵

活的 ，把 二级股 场的 机会， 控 风 的基础

获 超额 。 管理 的股 理 ： 

（1） 倡 队 的 究 ，采 基 基本 的价

理 ； 

（2） 估 合理、步 良 利 的 公 ， 长

持 ， 获得长 超 基 及 的 健 。 

基 金公 的股 理 ，本 老金产 将采 而

而 结合的 策 ：  

（1） 过 经济 、关 策变化，把 动经济 长的

导 ；  

（2） 的 ，分 导 的 机会，发

的 公 ；  

（3） 过基本 分 ， 掘具备超 及 长的公 。  

当 公 符合股价低廉并步 良 利 的 点 ，将

核 股 池， 过 持 的 和量化辅 决策对 标的进

并 得超额 。 

2、固定 类 策  

固定 类 策 动 管理 ， 过关 固定 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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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况，获 较 定 。 

3、基金类 产 策  

本产 过考察基金管理 绩、基金经理过 绩、基金

产 点等 ，根据 场 况 的基金产 进 。 

4、股 货风 对冲策  

本产 将根据 场 况 机采 股 货进 风 对冲，股

货风 对冲的 个考 ： 

（1）对冲 寸的 ，沪 300 绝对 策 ，按 货

合的 产净 进 股 货的风 对冲， 500 风

对冲，根据 货 合 产 沪 300 的 β 进 股 货的风

对冲； 

（2）对冲 寸建立的 机 ， 及到建仓和 货 寸的换仓，

当 合 的基差达到 定 建仓，当 合 接近到 ，

合 的基差合理 换仓； 

（3）风 监控 标的 ， 及到 货 户和 货 户 金划

等。 、禁 。 

本产 禁 从 列 ： 

1、 金拆借、贷款、抵 或 对 担保等； 

2、从 金基金财产承担 的 ； 

3、 产 份额持 出保 产本金不 或 得

低 的承 ； 

4、 交 、利 、操 价格、不 当管理交 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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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公 交 规定的 ； 

5、法 、 法规和 力 和 会保 部规定禁 的

。 

、 绩比较基 。 

本产 的 绩比较基 75%*沪 300 +25%*

国 。 

果今后 更合 的 绩比较基 出，本 管理 可 据

护本产 份额持 合法 的 ， 当程 后，对 绩

比较基 进 调 ，并及 进 公告。 

、风 。 

本产 股 产 ， 风 和 高 混合 产

、 产 和货币 产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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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 经理及变更 

 

、 经理的 定。 

本产 的 经理 管理 定。本产 的 经理 ：

。 

， 京大 经济 ，金 从 9 ， 长江

化工 分 ，2015 加 金公 ， 金公

产管理部股 经理。 长从 及公 的 发 出

发， 绩、估 、 场 具备高 价比的成长标的， 过

长 的跟 来 断公 机会并 长 持 ； 方 ， 好

及 费 具备核 竞 力的 ，对 更关 的

景及 场 。风 控 方 ， 过对个股的安 边际来 格控

合回撤风 。 

二、 经理的变更。 

发 经理离 或 经理 故不 等 ，

管理 从 护产 份额持 利 角度出发，可 变更 经

理并 的 经理。 

经理变更， 管理 当 变更 个工 ，

定 及 管理 官 进 ，并 部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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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 经纪 的  

 

经纪 管理 定并及 管 。 管理

当 够交 力和 力的 经纪 。 

当 管理 充分理 经纪 不 经纪

， 管理 当另 的 经纪 ，并及 管

。 经纪 交后方可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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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  产 的 产 

 

、产 产 。 

产 产 产 的各类 价 、 存款本 、产

购款及 产的价 和。 

二、产 产净 。 

产 产净 产 产 减 产 负 后的价 。 

、产 产的 户。 

本产 产 的 开立 金 管 户， 金 管 户

交 管产 产而 立的 存款 户； 管 的

开立 交 金的结 备付金 户， 登记结 公

间进 本产 产 交 交 的 金 ； 产 的

开立交 户、 间 户、 海 持 户等

户。 

开立的产 户 管理 、 管 、 机构和 册

登记 的 产 户 及 产 产 户 独立。 

、产 财产的保管和处分。 

本产 财产独立 管理 、 管 的 产，并 管 保

管。 管理 、 管 、 册登记 和 机构 的财产

承担 的法 ， 不得对本产 财产 冻

结、扣 或 利。除 法 法规和产 合 的规定处分 ，产

财产不得被处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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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 、 管 法解 、被 法撤 或 被 法 告

产等 进 的，产 产不 财产。 

管理 、 管 可 按产 合 的 定 管理费、

管费等费 。 管理 管理 产 产 产 的 ，不得

固 产产 的 互抵 ； 管理 管理 不 产

的产 产 产 的 不得 互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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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 产 产的估  

 

、估 的。 

客观、 地反 金 老金产 财产的价 ，并 产

份额的 购和 回等 供计价 据。 

二、估 。 

估 交 。 

、估 对 。 

根据法 法规或监管机构的规定 及本产 合 的 定

得的的 产，包括： 存款、国 、 据、 回购、

理财产 、 产 、基础 计划、 定 产管理

计划及 等级 级 的金 、 （公 ） 、短

、 据、 基金、股 、股 货、可 换 （含分离

交 可 换 ）等。 

、估 方法 。 

1、 交 的 价 的估 。 

（1）交 的 价 （包括股 、 、基金等），

估 交 挂 的 价估 ；估 交 的，

近交 后经济环境 发 大变化， 近交 的 价估

； 近交 后经济环境发 了 大变化，可参考类

的 价及 大变化 ，调 近交 价， 定公 价

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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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 和 管 将采 必 、 当、合理的措 保产

产估 的 、及 。当产 份额净 点后 4 （含

第 4 ）发 估 错 ， 产 份额净 错 。 

估 错 按 定处理： 

1、估 错 类 。 

本产 过程 ， 果 管理 或 管 、或 册登

记 、或 机构、或 的过错 成估 错 ，导

当 的，过错的 当对 该估 错

当 （“ 方”）的 接 按 “估 错 处理 ”给 偿，

承担 偿 。 

不可抗力 成 的交 料 或被错 处理或

成 差错， 不可抗力 出 差错的当 不对 当

承担 偿 ，但 该差错 得不当得利的当 负 返还不

当得利的 。 

2、估 错 处理 。 

（1）估 错 发 ，但 给当 成 ，估 错

方 及 调各方，及 进 更 ， 更 估 错 发 的费

估 错 方承担； 估 错 方 及 更 产

的估 错 ，给当 成 的， 估 错 方对 接

承担 偿 ； 估 错 方 经积极 调，并

的当 够的 间进 更 而 更 ， 当承担 偿

。估 错 方 对更 的 况 关当 进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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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估 错 得到更 。 

（2）估 错 的 方对 关当 的 接 负 ，不对间

接 负 ，并 仅对估 错 的 关 接当 负 ，不对第

方负 。 

（3） 估 错 而获得不当得利的当 负 及 返还不当得

利的 。但估 错 方 对估 错 负 。 果 获得

不当得利的当 不返还或不 部返还不当得利 成 当 的

利 （“ 方”）， 估 错 方 偿 方的 ，并

付的 偿金额的范 对获得不当得利的当 交

付不当得利的 利； 果获得不当得利的当 经将此部分不当

得利返还给 方， 方 当将 经获得的 偿额加 经

获得的不当得利返还的 和超过 际 的差额部分 付给估

错 方。 

（4）估 错 调 采 尽量恢复 假 发 估 错 的

的方 。 

（5）估 错 的 方拒绝进 偿 ， 果 管理 过

错 成产 产 ， 管 产 的利 管理

偿， 果 管 过错 成产 产 ， 管理 产

的利 管 偿。 管理 和 管 的第 方 成产

产的 ，并拒绝进 偿 ， 管理 和 管 共 调

差错方 偿。  

（6） 果出 估 错 的 方 按规定对 方进 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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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 据法 法规、产 合 或 规定， 管理 或 据

法 决、 裁裁决对 方承担了 偿 ， 管理

出 过错的当 进 ，并 偿或补偿 此发

的费 和 的 接 。 

（7）按法 法规规定的 处理差错。 

3、估 错 处理程 。 

估 错 被发 后， 关的当 当及 进 处理，处理的

程 ： 

（1）查 估 错 发 的 ，列 的当 ，并根据估

错 发 的 定估 错 的 方； 

（2）根据估 错 处理 或当 的方法对 估 错

成的 进 估； 

（3）根据估 错 处理 或当 的方法 估 错 的

方进 更 和 偿 ； 

（4）根据估 错 处理的方法， 改 册登记 交 据

的， 册登记 进 更 ，并就估 错 的更 关当 进

。 

4、产 份额净 估 错 处理的方法 ： 

（1）产 份额净 计 出 错 ， 管理 当立即

纠 ， 报 管 ，并采 合理的措 防 进 步扩大； 

（2） 管理 和 管 各 技 而产 的净

计 差， 管理 计 结果 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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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 法 法规或监管机关另 规定的，从 规定处

理。 

、 估 的 。 

1、产 及的 交 、 国金 货交 及 国

间 场等 场 法定节假 或 ； 

2、 不可抗力 管理 、 管 法 估产 产

价 ； 

3、 部和产 合 定的 。 

八、产 净 的 。 

产 的产 产净 和产 份额净 管理

负 计 ， 管 负 进 复核。 管理 个交 交

结 后计 当 的 产净 和产 份额净 并发 给 管 。

管 对净 计 结果复核 后发 给 管理 ， 管理

对产 净 公布。 管理 管 充分 法达成

见的，按 管理 对产 产净 的计 结果对 公

布，但 当 该 产净 计 结果 经 管 复核 。 

九、 的处理。 

1、 管理 按估 方法的第 9 进 估 ， 成的 差

不 产 产估 错 处理；  

2、 交 及 登记结 公 发 的 据错 ，或

不可抗力 ， 管理 和 管 经采 必 、

当、合理的措 进 检查，但 发 该错 的， 此 成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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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估 错 ， 管理 和 管 可 除 偿 。但

管理 、 管 当积极采 必 的措 减 或 除 此 成的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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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 产 的费  

 

、产 费 的 类： 

1、 管理 的 管理费； 

2、 管 的 管费； 

3、产 的 交 费 ； 

4、产 的 金划拨费 ； 

5、产 的 户、 金 户等的开户、变更费 、 户 护

费 ； 

6、产 合 后 产 关的会计 费和 费； 

7、按 国家 关规定和产 合 定，可 产 产 列

的 费 。 

二、产 费 计 方法、计 标 和 付方 。 

1、 管理 的 管理费。 

本产 的 管理费按 产 产净 的 0.8%的 费 计

。管理费的计 方法 ： 

T= E1×R/当 际  

T： 计 的 管理费； 

E1： 本产 产净 （ 不计 ，合 管

理费 合 当 计 ）； 

R：本合 定的 管理费 费 。 

管理费 计 ， 累计，按季度 付。 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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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 发 管理费划款 令， 管 复核后 季度结 后 15

个工 从产 产 次 付给 管理 。 法定节假

、公 等， 付 。 

老金产 管理 管理的金 产 ，该部

分 产 老金产 层 不 管理费。 

2、 管 的 管费。 

本产 的 管费按 产 产净 的 0.05%的 费 计

。 管费的计 方法 ： 

C=E2×S/当 际  

C： 计 的 管费； 

E2： 本产 产净 （ 不计 ，合 管费

合 当 计 ）； 

S：本合 定的 管费 费 。 

管费 计 ， 累计，按季度 付。 管理

管 发 产 管费划款 令， 管 复核后 季度结 后 5 个工

从产 产 次 付给 管 。 法定节假 、公

等， 付 。 

3、除管理费、 管费 的产 费 ， 管 根据第 11 号

令、第 24 号 的规定，按费 出的金额 付，列 或 当 产

费 。 

、不列 产 费 的 。 

列费 不列 产 费 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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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管理 和 管 或 导 的费

出或产 产的 ； 

2、 管理 和 管 处理 产 关的 发 的费

； 

3、产 合 的 关费 ； 

4、 根据 关法 法规及第 24 号 的 关规定不列 产

费 的 。 

、费 调 。 

管理 和 管 后，可根据产 发 况调 产

管理费 、产 管费 等 关费 。 

调高产 管理费 、产 管费 的， 管理 当 调

公告等方 份额持 ，并 部 备案 ；

备案 过后，变更 。 管理 当 变更 15

， 达或 公告等方 份额持 。 

调低产 管理费 、产 管费 的，变更 管理 和

管 的 ， 管理 当 变更 15

达或 公告等方 份额持 ，并 部报

告。 

、产 。 

本产 过程 及的各 ， 按国家

法 、法规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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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 产 的 分  

 

、 老金产 的构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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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金 分 方案 老金产 分 对 、分

、分 间、分 额及比例、分 方 、 付方 等 。 

、 分 的 间和程  

1. 老金产 分 方案 老金产 管理 订，

老金产 管 复核； 

2. 分 方案公布后( 据具 方案的规定)， 老金产

管理 就 付的 金红利 老金产 管 发 划款 令，

老金产 管 按 老金产 管理 的 令及 进 分红

金的划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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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 产 的会计 计 

 

、 管理 本产 的会计 方。 

二、本产 的会计 度 公历 度的 1 1 12 31 。 

、本产 的会计核 币 记 本 币， 币

记 单 。 

、本产 采 份额法核 ，会计 度按 《 会计 第

10 号— 金基金》、《 会计 第 22 号-金 工具 和

计量》及 订后的 关会计 ，并参 《 基金会计核

》等规定。 

、本产 独立建 、独立核 。 

、 管理 保 的会计 、 并进 常的会计

核 ，按 关规定编 会计报表。 

、 管 定 管理 就产 的会计核 、报表编 等

进 核对并 方 。 

八、发 的， 管理 当 会计

对 老金产 进 计， 计费 从 老金产 产 扣除： 

（1） 老金产 ； 

（2）法 法规规定的 。 

管 当 况发 合会计 对 老金

产 进 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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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 产 的  

 

产 的 符合第 24 号 、产 合 及 关规定。

管理 、 管 和 产 当 法 产

，并保 的 、 和 。 

、 管理 当 到 老金产 备案 函的 个工

， 定 及 管理 官 老金产 。 老

金产 的 经理发 变更， 管理 当 变更 3 个工

， 定 及 管理 官 。 

二、 管理 管理 官 公开 产 合 、

、 管合 。 

、 老金产 存 间， 管理 当 个交

定 及 管理 官 经 老金产 管 复核、 查和

的单 净 ，但 管理 根据法 法规或本产 合 的规定

估 除 。 

、 老金产 管理 个季度结 15

管理 官 份额持 经 管 的 老金产 季度报

告。并 当 度结 15 个工 ，编 成产 度报告，

并将 度报告 。 产 管理合 当 度 不 3 个

的， 管理 可 不编 本 老金产 的季度报告和 度报告。 

、 发 况， 管理 及 监管部 供临

报告并 管理 官 公告等方 份额持 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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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间、 、 等。 

、 管理 、产 管 当按 关规定、 部报

告本产 的管理 况， 抄报 关 监督部 ，并对 报告

的 、 负 。 

、产 合 、 管合 、产 或更 后的产

、产 成立公告、临 公告、 度报告、季度报告和产

份额净 公告等 本 件 编 成后，将存放 管理

地、产 管 地、 关 机构及 点，供公 查 。

付工本费后，可 合理 间 得 件的复 件或复

件。 

可 管理 官 进 查 。 

八、本产 包括 管理 、 管 。 管

理 按规定将 的产 规定 间 定

及 管理 官 。 管 按规定将 的

规定 间 管理 。 

九、本产 承 公开 的产 ，不得

列 ： 

1、 假记 、 导 陈 或 大 ； 

2、对 绩进 测； 

3、 规承 或 承担 ； 

4、 毁 管理 、 管 或 产 份额发 机构； 

5、法 法规禁 的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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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本产 公开 的 采 本， 采

本的，产 保 两 本的 。两

本发 的， 本 。 

本产 公开 的 采 阿拉伯 ；除 别 ，货币

单 币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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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第 1 款、第 2 款变更 管理 官 公

告的方 及 更 关法 本。 

二、产 合 的 。    

列 的，产 合 ： 

1、 管理 管 决定 的； 

2、 部按 规定决定 的。 

本产 合 部出具的 或 决定 函

。 

、产 产的 。 

1、本产 合 的， 管理 当 定 及 管理

官 公告等方 份额持 ，并 对产 产

进 ， 费 从产 产 扣除。 

2、 管理 、 管 、份额持 代表 及 管

理 的会计 、 等 成。 

3、 当 工 成后 3 个 ， 力 和 会

保 部 交经会计 计 及 出具法 见 的

报告，该报告 管理 官 公告等方 份

额持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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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九    

 

、 管理 、 管 各 的过程 ， 反第 24

号 的规定或 产 合 定，给产 产或 产 份额持

成 害的， 当分别对各 的 法承担 偿 ；对 的

偿，仅 接 。但 发 列 况，当 可 ： 

1、不可抗力； 

方 不可抗力不 本合 ， 及 方，并

合理 供 到不可抗力 的 ， 采 当措 防

产 产 扩大。 何 方当 迟 合 后，发 了

不可抗力 件 合 当 法 部或部分 本合 ，该

方不 减 或 除 。 

2、 管理 及/或 管 按 当 的法 法规或 部

的规定 或不 而 成的 ； 

3、 管理 按 产 合 规定的 而 或不

而 成的 。 

二、产 合 当 反产 合 ，给 当 成经济

的， 当对 接 承担 偿 。 发 方或多方 的

况 ，产 合 够继 的 当继 。 

、 管理 、 管 不可控 的 导 出 差

错， 管理 和 管 经采 必 、 当、合理的措 进

检查，但 发 错 的， 此 成产 产或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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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 和 管 除 偿 。但 管理 和 管 积

极采 必 的措 除 此 成的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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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   产 合 的 力 

 

产 合 定产 合 当 间 利 关 的法

件。 

1、本产 产 备案 办理 毕并获 部 ， 产

笔 购 金到 ； 

2、产 合 的 产 合 产 合

。产 合 产 合 出 后， 部出具的

或 决定 函 的 ； 

3、本产 合 对包括 管理 和产 份额持

的产 合 各方当 具 等的法 力。 

4、 、经 管理 的份额持 购、

回产 份额的 材料和 机构出具的产 购、 回 理

关 等 本合 的附件， 本合 不可分割的 部分， 本合

具 等法 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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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 二   风 揭  

参加本产 将 临 场波动等 而产 的各类 风 ，

此本产 的单 产净 将会 场变化而呈 或 降

的波动。本 管理 承 尽 、诚 、谨 地管理和

本产 产，但不保 本产 定 利， 不保 低 。本

产 的过 绩并不 来表 。购 本产 的 可 临

包括但不 风 ： 

（ ） 、经济和 会风 ： 国家 、经济、 会 况的

变，经济的 波动 及国际经济 的变化，对金 场 成

较大的波动，从而对本产 的 带来不利的 。 

（二）利 风 ： 宏观经济 、货币 策、 场 金供 关

等导 的利 波动， 到本产 持 产的价格和 产利 的

，从而 本产 临 降低或 机会的风 。 

（ ）汇 风 ： 货币汇 变动 的国 本 出 ，

及汇 变动 的进出口 的变化，将对国 货币 金、

场供 况 及 股 价格产 ，并进而 本产 的

临风 。 

（ ）股 价格风 ： 场对股 的变化导 股

价格发 不利变动，从而 本产 临 的风 。    

（ ） 风 ： 发 不 按 还本付 、回购交 对

到 交割 不 偿还 部或部分 或价款、 计划偿

到 法 额还本并 付 、 产 交 对 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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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将都 本产 的 临 ；此 ，当产 发 的

级降低 ， 将导 的 产 临 跌的风 。 

（ ） 动 风 ： 经济 策变动、 金供 紧 等 况 ，

会导 本产 持 的交 动 降低 的 况， 出

大量 回 ，本产 将 临 动 风 。 

（ ）管理风 ： 本产 管理 过程 ，可 管理

对经济 和 场等 断 、获 的 不 等 本产 的

。 管理 的管理 、管理 段和管理技 等对本产

存 。 

（八）不可抗力风 ： 害、 等不可抗力 的出 ，

金 场的 常 ，可 导 本产 降低 本金

的风 。 

（九） 基础 计划的 风  

本计划 基础 计划可 临 风 ： 

1、 动 风 ：基础 计划 般 个或 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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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本计划进 计划 带来的风 ，可 临包括但不

计划存 的法 和 策风 、 风 、 场风 、经 风 、管

理风 、 动 风 、不可抗力及 风 等各 风 。 

1、法 策风 ： 计划存 间，国家货币 策、财

策、产 策、 关法 法规的调 等 ，可 将对

财产 产 定 ，从而可 对 计划的 产 。 

2、 风 ： 计划存 借款 、交 对 等的经

环境、管理 力、财 况、 力 等 发 变化而对 产经

况产 ，进而 力的风 。该风 可 对

计划的 产 。 

计划还可 存 保 或担保 按 《保 合 》

或《担保函》 连带 保 担保的还款 ，可 对 计

划的 产 。 

3、 场风 ： 计划 持 的 产存 场风 ，包括经济

风 、 货 风 、利 风 、金 场风 等。该风 可

对 计划的 产 。此 ， 计划还可 包括担

保 的 场风 ，可 场变化而发 担保 价 大幅 跌的可

。该风 可 对 计划的 产 。 

4、经 风 ：借款 、交 对 等的经 风 包括但不

各 导 借款 或交 对 等公 产或公 发 亏 导 净

产降低等 况。该风 可 对 计划的 产 。 

5、管理风 ： 财产管理、 和处分的过程 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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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。此 ， 场 蓝筹股 出 较大幅度背离，

对冲策 会 临较大的 风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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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    

 

1、本产 合 尽 ， 本产 合 当 各方按 关

法 法规和 关规定 解决。 

2、本合   份，报 力 和 会保 部备案 贰 份，

管理 持 份， 份具 等的法 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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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 《 金丰 股 老金产 管理合 》 。） 

 

  

老金产 管理 （公 ）： 国国际金 股份 公  

 

法定代表 （或 代表） （或 ）： 

 

：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
